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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报》

吴某某生前是广西昭平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的办公室副主任。2024年5月

26日是一个周日，吴某某在值班当天猝

死。事后，昭平县市监局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昭平县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

决定书》。吴某某家属不服该决定，向昭

平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复议结果为维

持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吴某某家属仍不服，将昭平县人社

局、县人民政府起诉至法院。近日，广西

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二审行政判

决书。

根据法院文书，一审法院认为，现有

证据确实无法直接证实吴某某突发疾病

死亡时系在工作岗位上和工作时间内。

昭平县人社局、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

书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驳回吴某某

家属的诉讼请求。

【事件回顾】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吴某某生前是

昭平县市监局的在职在编人员，任办公

室副主任。该局每逢周六、周日安排局

办公室人员依次轮流值班，每天安排一

人，值班采取的是电话转接的方式，值班

人员不需要到办公室值班，其职责为接

听记录电话、接待来访人员，遇有突发事

件和重要事项在第一时间按程序报告局

领导等。

2024年5月26日（周日），下大雨，

为吴某某值班。当天11时38分，吴某

某驾驶车辆到达昭平县市监局大院停

车，后于11时41分走出局大门口，约12

时30分到达昭平县某农产品有限公司

商店内。12时55分左右，店主左某发

现吴某某躺在椅子上呼之不应，于13时

6分呼叫昭平县某医院120出诊。昭平

县某医院急诊科医师及护士到达现场后

进行抢救，当天13时50分宣布患者经

抢救无效临床死亡，诊断为：1.猝死；2.急

性心肌梗死。

同年6月4日，昭平县市监局向县

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人社局受

理后对相关工伤证人进行了调查，结

合吴某某发病经过、医疗救治的基本

情况和诊断结论，认为吴某某不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第

二项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和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

的视同工伤的情形，作出《不予认定工

伤决定书》。

吴某某家属获知该决定后不服，

向昭平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县政府

于同年 10 月 11 日受理并审查后，于

12月 2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

持昭平县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

决定。吴某某家属仍不服，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在昭平县人社局的调查

中，昭平县市监局的办公室主任陈述，

因下大雨为了单位的设施设备安全，其

于5月25日下午当面向吴某某口头安

排，让吴某某于5月 26日回单位做防

汛工作；昭平县某农产品有限公司商店

的经营人左某陈述，当天吴某某到店后

曾口头交代其注意防汛；5月26日参与

抢救的昭平县某医院医生陈述，其到达

现场后听店铺内其他人员说，吴某某是

在店里看其他人打麻将过程中身体不

适后发病。

《工人日报》
吴铎思 李岳洋

工作内容、工作时间以及

工资发放都受同一家公司管

理的员工，受伤后却被这家公

司以“与案外人有租赁协议、

只是代发工资”为由否认劳动

关系，合法吗？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一起确认劳动关系的纠纷案

件作出了终审判决。

该案判决认定，对劳动者

有实际用工管理的公司应承

担用工责任。

【案情回顾】
2024年4月12日，某工

程有限公司和案外人王某甲

签订了《机械设备租赁合同》，

合同约定租赁4台宽体车用

于项目施工，还写明由王某甲

提供驾驶员，该公司代王某甲

支付驾驶员工资、购买商业保

险，这些相关费用会从租赁款里扣除。

同年4月到6月，杨某进入该项目工地

当宽体车驾驶员，工作时接受该公司管理人

员的统一调度安排，工资由公司的安全员王

某乙通过微信转账发放。6月4日，杨某在维

修车辆时不小心坠落受伤，之后在两家医院

接受治疗。事后，公司只承认是代王某甲支

付工资和购买商业保险，不承认和杨某存在

劳动关系。

此后，双方因确认劳动关系产生争议，杨

某向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

认2024年6月4日自己和该公司存在劳动

关系。仲裁委裁决支持了杨某的请求，而该

公司对该裁决不服，提起诉讼。

【庭审过程】
某工程有限公司主张，杨某是案外人王

某甲雇佣的人，杨某的工资和保险费用都是

公司代王某甲支付的，公司和杨某之间不存

在劳动关系。为此，该公司提交了《机械设备

租赁合同》以及王某甲的证人证言作为证据。

杨某则称，自己从来没有和王某甲建立

过任何雇佣关系，工资标准是直接和该公司

管理人员商议确定的，日常工作和考勤也受

某工程有限公司管理。杨某提供了微信聊天

记录、工资转账记录，还有载明该公司为投保

单位、自己为被保险人的理赔授权委托书作

为证据。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工程有限公司实际

上对杨某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以及工资发

放都实施了直接管理，这符合劳动关系的核

心特征。虽然该公司和王某甲之间有机械

设备租赁关系，但这个约定只对合同双方有

约束力，不能对抗不知情的劳动者。该公司

没能证明杨某知道自己是受雇于王某甲的，

更没能证明杨某和王某甲之间形成了独立

的雇佣关系，所以该公司的主张缺乏事实依

据。

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

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某工程有限公司与杨某于

2024年6月4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该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乌鲁木齐市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秋冬季节天气变冷。中国

疾控中心有关专家指出，秋冬

季节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高

发期，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

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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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值班猝死未算工伤，家属起诉被驳回
法院：无法证实死亡在工作岗位上和工作时间内

接种疫苗预防流感

【以案说法】
该案法官表示，认定劳动关系

的关键是实际的用工情况，而不是

形式上的合同关系。在这个案件

中，某工程有限公司直接管理杨某

的工作还支付工资，已经构成了事

实用工，应当承担用人单位的法律

责任。该案的判决明确了企业应

规范用工行为，保障劳动者合法权

益。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是

吴某某突发疾病死亡是否可以视同工

伤。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

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

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

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根据该规

定，视同工伤应满足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岗位”两个条件。而工作岗位和

工作时间的认定应当根据职工的工作

职责、工作性质、工作需要以及用人单

位的工作要求等综合考虑。

该案中，事发当日为周末，吴某某

根据工作安排为当日的值班人员，但

根据昭平县市监局安排，周末值班允

许采取电话转接的值班方式，此时值

班人员不需要到办公室值班，办公室

主任虽在人社局调查中陈述其为了单

位的设施设备安全，于事发前一天口

头安排吴某某在5月26日回单位做防

汛工作，但事发时并非系在昭平县市

监局的工作场所之中，而是在昭平县

某农产品有限公司商店内。

事发商店的经营人虽口头陈述，

吴某某在当日曾告知其要注意防汛，

但现在并无证据可以证实对外宣传

防汛工作系吴某某当日工作内容之

一，且现场抢救人员表述其在现场听

其他人陈述吴某某系在事发商店内

看其他人打麻将期间发病。因此，现

有证据确实无法直接证实吴某某突

发疾病死亡时系在工作岗位上和工

作时间内。

昭平县人社局针对工伤认定申

请进行立案审查处理后，认定吴某某

突发疾病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五条中“视同工伤”的情形，

并作出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程序

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

不当。县人民政府收到复议申请后，

依法履行了受理、复议审查、送达等

法定程序，所作的案涉复议决定认定

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

法。因此，吴某某家属的诉讼请求缺

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判决：驳回吴某某家属的

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吴某某家属不服上

诉。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

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

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法院不

予支持。日前，法院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